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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工退休审批实务中，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时间与

档案中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一争

议直接关系到职工退休时间的确定、养老金起算节点等

核心权益。 实践中，不少职工及用人单位对该问题的处

理规则存在认知误区，误将《民法典》中关于出生时间认

定的规则直接适用于退休审批场景。

政策基石：

以档案记载为准

对于职工退休年龄的认定并非

简单依据身份证信息， 而是有明确

的专项政策加以规范。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1999 年

发布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

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

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 〔1999〕 8

号， 以下简称 “8 号文”） 作为现

行有效的核心政策文件， 清晰界定

了身份证与档案年龄冲突时的处理

规则。

“8 号文” 明确规定：

加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的

管理。 各地区要严格按照 《通知》

规定的企业职工退休、 退职审批权

限， 规范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

要建立审批工作制度， 规范审批程

序， 加强对审批工作的监督。

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 实行

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

法。 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

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

载的出生时间为

准。

这一规定并非

随意创设， 而是基

于退休审批的特殊

管理需求———在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过程中， 部分

企业存在为职工虚

报年龄以办理提前

退休、 规避劳动用

工责任等问题 ，

“8 号文” 的出台

正是为了规范退休

审批秩序， 防范违

规退休带来的社保

基金风险， 确保退

休政策的严肃性与

统一性。

这一认定逻辑的核心是防范历

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利益失衡———早

年间户籍与用工登记制度不完善，

部分人员存在年龄填报误差或人为

修改情况， 以原始档案为依据能最

大程度避免“重复得利”， 保障社

保体系公平性。

需要强调的是， “8 号文” 虽

发布于 1999 年， 但至今仍为各地

人社部门办理退休审批的法定依

据， 未被后续政策废止或修订。 无

论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退休审批，

人社部门均会严格依据该文件审查

职工档案， 以档案中最先形成的记

载材料 （如招工登记表、 入学登记

表、 入伍登记表等） 所载明的出生

时间作为退休年龄认定的核心依

据。

司法裁判：

认可“8号文”效力

政策的刚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得

到了充分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及地

方各级法院在审理退休年龄认定相

关行政诉讼案件时， 一致认可“8

号文” 的效力， 并据此作出裁判，

形成了稳定的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7）

最高法行申 2877 号案件颇具典型

性。

该案中， 职工的身份证记载出

生时间与档案记载不一致， 职工以

身份证年龄为由主张退休时间， 而

人社部门依据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

时间审批退休。

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中明

确指出， “8 号文” 作为现行有效

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是人社部门办

理退休审批的合法依据， 当身份证

与档案出生时间冲突时， 应以档案

最先记载的时间为准， 最终驳回了

该职工的再审申请。

该裁定直接确立了全国范围内

退休年龄认定的司法裁判基准， 各

地法院的裁判亦遵循同一规则。

在仙桃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徐某

退休纠纷案件中， 徐某身份证登记

的出生时间与档案中《技工学校招

生登记表》 （该档案中形成时间最

早的材料） 记载的出生时间存在差

异， 徐某不服人社部门以档案时间

认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提起行政诉

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人社部门依

据“8 号文” 规定， 以档案最先记

载的出生时间认定退休年龄， 符合

法定程序与政策要求， 判决确认人

社部门行政行为合法， 驳回徐某的

诉讼请求。

通过裁判文书的检索我们发现，

在江苏、 广东、 山东等多地法院均有

类似案例， 法院在作出裁决时， 都认

可了“8 号文” 规定的效力， 形成了

“政策规定—行政执行—司法确认”

的完整闭环。

规则厘清：

与《民法典》并不冲突

实践中， 不少人提出疑问， 《民

法典》 第十五条明确： “自然人的出

生时间和死亡时间， 以出生证明、 死

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 没有出生证

明、 死亡证明的， 以户籍登记或者其

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 有

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

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那么， 前述“8 号文” 确立的认

定规则， 和后来实施的《民法典》 是

否存在冲突呢？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对于自

然人的出生时间， 在有出生证明的情

况， 当然以“出生证明” 为准。 在没

有出生证明的情况下， 以其他有效身

份登记记载为准， 而档案也属于“其

他有效身份登记”。 因此， 两者并不

冲突。

从适用范围来看， 《民法典》 的

规则解决的是自然人“身份归属” 的

基础问题， 而“8 号文” 解决的是

“退休资格认定” 的行政监管问题。

在职工退休审批这一特定场景

中， “8 号文” 的专项规定更具针对

性和操作性， 能够有效回应退休管理

中的特殊风险点， 因此应当优先适

用。

例如， 若某职工户籍登记年龄为

1965 年出生， 但其 1982 年参加工作

时的招工登记表 （档案中最早的记

载） 显示出生于 1963 年， 在办理退

休时， 应依据“8 号文” 认定其为

1963 年出生， 达到 60 岁 （男性） 时

办理退休， 而非依据身份证记载的

1965 年。

实务建议：

做好风险防范

基于退休年龄的认定规则， 用人

单位与职工在处理退休相关事宜时，

需重点关注以下两点， 防范潜在争

议：

对用人单位来说， 应当强化职工

档案管理的规范性。 在职工入职时，

必须严格审核招工登记表、 学历证明

等原始材料， 确保出生时间记载准

确；

在档案流转过程中， 应当妥善保

管原始材料， 避免涂改、 遗失， 尤其

要留存好档案中形成时间最早的材

料， 为后续退休审批提供清晰依据。

在职工临近退休前， 应提前核查

其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年龄是否一

致， 如果存在差异， 需要及时向职工

释明“8 号文” 规则， 提前沟通退休

时间认定事宜， 避免引发劳资纠纷。

对劳动者来说， 应当树立“档案

先行” 的认知。

在参加工作、 办理入职手续时，

需认真核对档案中出生时间的记载。

如果发现档案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

应当立即启动更正程序， 向相关部门

反映并提供证明材料进行更正， 以免

影响退休手续的办理和养老金的领

取。

如果对人社部门依据档案最先记

载时间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有异议，

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维权，

但需要认识到司法实践中对“8 号

文” 规则的坚守， 理性评估维权风

险。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

间为准” 认定退休年龄， 是经过长期

实践检验、 有明确政策依据和司法支

撑的核心规则。

该规则既回应了退休审批的特殊

管理需求， 又与《民法典》 的一般规

则形成有效衔接。

用人单位与职工需准确把握这一

规则的内涵与适用边界， 以规范的档

案管理、 清晰的沟通协商防范争议，

确保退休审批工作的顺利推进， 维护

各方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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